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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區議會轄下  

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第十六次會議  
會議紀要  

 
上述會議已於 2011 年 6 月 23 日舉行，會上討論的主要事項摘錄如下：  

 
I. 籌辦東區區議會壬辰年農曆新年燈飾  

(小組文件第 5/11 號 )  
 
2.  經討論後，專責小組通過文件中「東區區議會壬辰年維多利亞公園燈飾
工程及亮燈儀式」、「東區區議會壬辰年魚涌區農曆新年燈飾」及「東

區區議會壬辰年柴灣區農曆新年燈飾」三項活動的建議及財政預算，並

向東區區議會分別申請撥款 453,000 元、 171,000 元及 136,000 元。有關
撥款申請的詳情請參閱載於附件的附錄一至附錄三。  

 
(會後備註：因應專責小組所揀選承辦商的報價，「東區區議會壬辰年魚
涌區農曆新年燈飾」的撥款申請由原來的 171,000 元修訂為 106,000
元。 ) 

 
3.  經討論後，專責小組通過以下安排：  
 

( i)  東區區議會壬辰年維多利亞公園農曆新年燈飾  ：揀選安霈設計有
限公司作為承辦商，所通過的燈飾設計是兩位可愛小朋友，加上金

龍的紮作，並配置恭賀新禧等字句的燈飾。  
 

( i i)  東區區議會壬辰年鰂魚涌區農曆新年燈飾  ：  通過揀選鳳凰廣告有
限公司作為承辦商，所通過的燈飾設計是設有穿著傳統中式服裝的

兒童紮作，加上福字與如意吉祥字句的燈飾配上碎簾燈的燈串。  
 

( i i i)  東區區議會壬辰年柴灣區農曆新年燈飾  ：  揀選安霈設計有限公司
作為承辦商，所通過的燈飾設計是型態生猛的金龍，配以普天同慶

賀龍年字句的燈飾紮作。  
 

( iv)  東區區議會壬辰年維多利亞公園農曆新年亮燈儀式  ：  通過於 2012
年 1 月 20 日舉行亮燈儀式，並揀選樂名製作公司作為承辦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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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 籌辦東區迎中秋國慶活動  

(小組文件第 6/11 號 ) 
  
( i)  東區迎中秋賀國慶酒會  
 
4.  經討論後，專責小組通過文件中「東區迎中秋賀國慶酒會」的活動建議
及其財政預算，並向東區區議會申請 140,000 元的撥款。有關撥款申請
的詳情請參閱載於附件的附錄四。另外，小組通過揀選怡苑海鮮酒家作

為「東區迎中秋賀國慶酒會」的承辦商。  
  

(會後備註：因應專責小組所揀選承辦商的報價，「東區迎中秋賀國慶酒
會」的撥款申請修訂為 121,600 元。 ) 

 
(i i)  東區迎中秋賀國慶文藝晚會  
 
5.  經討論後，專責小組通過文件中「東區迎中秋賀國慶文藝晚會」的活動
建議及其財政預算，並向東區區議會申請 184,700 元的撥款。有關撥款
申請的詳情請參閱載於附件的附錄五。另外，小組通過由「東昇粵劇團」

承辦 2011 年 9 月 7 日的文藝晚會，演出「彩鳳榮華雙拜相」劇目。  
 
 
III. 籌辦「東區壬辰年新春酒會」活動  

(小組文件第 7/11 號 ) 
 
6.  經討論後，專責小組通過文件中「東區壬辰年新春酒會」的活動建議及
其財政預算，並向東區區議會申請 149,000 元的撥款。有關撥款申請的
詳情請參閱載於附件的附錄六。另外，專責小組通過揀選新都會皇宴作

為「東區壬辰年新春酒會」的承辦商。  
 
 
IV. 籌辦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二周年港島歡騰賀國慶嘉年華」
活動  
(小組文件第 8/11 號 ) 

 
7.  經討論後，專責小組通過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二周年港島歡
騰賀國慶嘉年華」的活動建議及其財政預算，並向東區區議會申請

50,000 元的撥款。有關撥款申請的詳情請參閱載於附件的附錄七。專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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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備悉本年度因需要配合區議會選舉安排而不會擔任合辦團體。  
 
 
V. 報告有關「普天同慶賀譚公」活動情況  
 (小組文件第 9/11 號 ) 
 
8.  多位成員關注筲箕灣社團聯合會於 2011 年 4 月 26 日舉行的小組會議

後，再沒有與專責小組代表舉行會議商討活動安排。有成員認為該會

應該加強與專責小組代表溝通，改善籌辦程序。有成員建議，當專責

小組推選成員參與籌辦地區團體的活動時，應派出並非該團體所處地

區的區議員擔任代表。有成員認為應把是次合作經驗記錄在案，以供

將來審批活動時參考。  
 
 
 
 
 
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 
2011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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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區議會轄下  

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  
撥款申請 

目的  
  
 本文旨在請議員考慮是否通過「東區區議會壬辰年維多利亞公園燈

飾工程及亮燈儀式」、「東區區議會壬辰年魚涌區農曆新年燈飾」、「東

區區議會壬辰年柴灣區農曆新年燈飾」、「東區迎中秋賀國慶酒會」、「東

區迎中秋賀國慶文藝晚會」、「東區壬辰年新春酒會」及「慶祝中華人民

共和國成立六十二周年港島歡騰賀國慶嘉年華」的撥款申請。  
 
背景  
 
2. 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於 2011 年 6 月 23 日舉行的會議上，通過以
下活動的財政預算與活動內容，並向東區區議會申請撥款，詳情如下﹕  
 

活動名稱 合辦 / 協辦團體 申請款額 

東區區議會壬辰年維

多利亞公園燈飾工程

及亮燈儀式  
(附錄一) 

 

協辦﹕ 東區民政事務處 $453,000 
(申請編號：
CI/110302) 

東區區議會壬辰年

魚涌區農曆新年燈飾  
(附錄二) 

 

協辦﹕ 東區民政事務處 $106,000 
(申請編號：
CI/110304) 

東區區議會壬辰年柴

灣區農曆新年燈飾  
(附錄三) 

 

協辦﹕ 東區民政事務處 $136,000 
(申請編號：
CI/110303) 

東區迎中秋賀國慶酒

會  
(附錄四) 

 

合辦﹕ 香港東區各界慶祝國

慶籌委會 

 

協辦﹕ 東區民政事務處 

 

$121,600 
(申請編號：
CI/1103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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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名稱 合辦 / 協辦團體 申請款額 

東區迎中秋賀國慶文

藝晚會  
(附錄五) 

 

合辦﹕ 香港東區各界慶祝國

 慶籌委會 

 

協辦﹕ 東區民政事務處 

 

$184,700 
(申請編號：
CI/110306) 

東區壬辰年新春酒會  
(附錄六) 

 

合辦﹕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 
   港島東區大廈協會  
 

協辦﹕ 東區民政事務處 

 

$149,000 
(申請編號：
CI/110307) 

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

成立六十二周年港島

歡騰賀國慶嘉年華  
(附錄七) 

 

合辦﹕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

   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

   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 

   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 

   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 

   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

 

協辦﹕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

   南區民政事務處 

   東區民政事務處 

   灣仔民政事務處 

 

$50,000 
(申請編號：
CI/110208) 

 
 
徵詢意見  
 
3. 請各議員考慮通過上述七項活動的撥款申請。  
 
 
 
 
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 
2011 年 6 月 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